
冠发改价格 匚⒛21〕 13号

关于调整冠县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天然气经营企业:

为疏导我县天然气价格矛盾9落实我县非居民用天然气

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,根据 《山东省物价局关于建立健全天

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制度的指导意见》(鲁价格一发 匚⒛18〕

73号 )、 《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非居民天然气价

格上下游联动制度的指导意见》(聊发改价格匚2020〕 56号 )、

《冠县发展和改革局《关于理顺冠县管道天然气价格的通

知>的通知》 (冠发改价格[2019]37号 )等文件精神,结合我

县实际情况,经研究,现将我县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:    ∴

二、非居民用天然气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销售价格 2.91



元/立方米、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销售价格,并

应定期将实际采购价格、数量及销售价格、数量等凭证报县

发展和改革局。

二、此价格自⒛21年 3月 16日 起执行。⒛20年 12

月 21日 《关于调整冠县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同时废止。期间如再遇政策性气价调整,按新政策

规定执行。

三、各经营企业应严格执行上述价格政策,积极报送天

然气价格联动数据资料,未经价格主管部门审核,企业不得

随意联动价格,同 时做好价格公示和宣传解释工作,确保非

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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